一、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

（一）加快审批速度。建立健全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责任追究等制度,在依法严格审批，确保工作质量的前提下，精简审批环节，加快审批速度，提高工作效率，最大限度地方便企业办事。

（二）开辟“绿色通道”。新开办食品医药企业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行政审批的事项，在申请资料受理、形式审查、现场核查和抽样检验等环节开辟“绿色通道”，实行随到随审，并全程跟踪、全程指导,及时向申请人反馈办理进度。属国家总局、省局审批事项，市、县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主动搞好服务、协调和衔接工作。协助企业申报资料，联系现场检查，加快审批进度。

（三）推行预约服务。企业可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联系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务大厅，提前5个工作日预约办理行政许可事项申请的具体时间，避免出现因某个时间段办理对象过于集中导致等候时间过长甚至当天无法办理的情况，提高办事效率。

（四）实行现场办结。完善政务大厅即办工作规则，对服务窗口充分授权，对不需要现场检查、技术审评、集体讨论、听证的行政审批事项，由政务大厅受理并全程办理。对于能够现场办结的行政审批事项，受理后由服务窗口当日现场办结。

（五）简化许可程序。推进药品经营许可证与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二证合一”，实行两个事项一次现场检查。

二、优化发展环境，规范监督执法
（六）支持委托检验。鼓励支持中小型食品生产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出厂检验，把好质量关。支持食品医药产业园区共建食品检验检测中心。

（七）统一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药品生产企业同时生产保健食品的，可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只建立一套质量管理体系，保健食品作为管理体系中的一类产品进行管理。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同时生产普通食品，其生产工艺和质量安全符合相关要求的，保健食品可与普通食品共用生产线。

（八）避免重复检查和多头执法。加强工作协调，在全系统按照事权划分建立网格化监管责任制，避免对企业的重复检查或者针对同一企业的同一违法违规行为多头立案。对违法情节轻微、非主观故意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免于行政处罚；但要约谈其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指导督促企业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并跟踪整改，避免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三、加强服务指导，做大做强产业

（九）深入企业开展指导。经常深入企业调研，每年市、县区局领导深入企业听取意见，了解企业诉求，指导企业发展等调研活动不少于80天，其他人员不少于180天。对企业反映的问题，组织行政监督、技术监督人员和专家组深入企业现场办公，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和技术服务。能够现场解决的问题，现场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尽快组织研究，推动解决。组织专业人员指导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

（十）鼓励食品医药产业技术创新。鼓励食品医药企业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并与研究机构对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支持食品医药企业积极申报国家专利和科研项目，争取国家技改和产业项目建设。

（十一）促进广元造产品营销。利用有关平台和渠道，协助广元食品医药企业对外营销，广泛宣传推广“广元造”食品医药产品。加大对饮料、植物油、畜禽制品等传统食品产业和保健食品、特殊用途食品等新型食品产业的帮扶力度。研究食品新型业态发展趋势，解决食品新型业态发展瓶颈和政策障碍，促进中央厨房、快餐配送、食品配送物流等新型食品产业业态发展。

（十二）抓好本土产品品牌建设。鼓励引导食品医药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借鉴先进工艺，走绿色、有机路线，提高产品附产值，参与国内国际竞争。

（十三）组织观摩交流。通过定期召开座谈会、专题研讨、现场观摩等方式，组织企业开展质量管理、检验技术等方面的经验交流。针对部分食品生产企业提出的参照药品进行生产管理的意愿，组织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到药品生产企业观摩学习，帮助指导企业提升生产经营管理水平。

（十四）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在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开设食品药品安全信息交流平台，设置“审批事项办理答疑”栏目，方便企业办事；设置“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信息公告”栏目，及时公布相关风险信息，提示企业改进生产管理，防范化解风险；设置“曝光台”（食品药品违法违规典型案例曝光）栏目，为企业提供警示教育信息；设置“企业资源信息”栏目，及时公布企业的合资合作信息，为企业投资合作提供信息服务。

（十五）强化教育培训。加强对食品医药企业有关人员的教育培训。每年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质量负责人、药品生产企业质量授权人，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法定代表人进行风险防控、主体责任和法律法规等培训。

（十六）组织比对试验。组织食品医药企业检验检测机构开展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比对试验，帮助查找企业检验室和检测工作存在的问题，帮助指导企业检验人员提高业务能力，规范检验操作，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度、稳定性与检测仪器的适用性，减少各种误差对实验结果造成的影响，有效降低食品药品质量安全风险。

（十七）强化检验服务。加强食品药品检验机构的能力建设，积极开展便民、惠民检验，强化食品药品检验服务工作。支持鼓励公办检验机构降低委托检验收费，提高检验效能。

（十八）建立净化市场长效机制。建立健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的监管机制。综合运用检查、检验、监测和稽查手段，落实社会共治的多元主体责任，严厉打击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中的违法行为，实行信用分类分级监管，建立健全食品医药企业信用体系。

